
立 法 會 C B ( 2 ) 1 1 3 4 / 0 1 - 0 2 ( 0 2 )號 文 件

2 0 0 2 年 2 月 2 5 日

討 論 事 項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刑事訴訟中配偶作證資格和可否強制作證問題

在 2 0 0 1 年 6 月 2 6 日 舉 行 的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政 府

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所 提 交 的 刑 事 訴 訟 中 配 偶 作 證 資 格 和 可 否 強 制 作 證 問

題 文 件 [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： C B ( 2 )  1 8 8 9 / 0 0 - 0 1 ( 0 1 ) ]。

2 .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提 交 下 列 資 料 ／ 文 件 ，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－

( a )  《 1 9 9 0 年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文 本 ；

( b )  政 府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收 集 得 的 書 面 意 見 ；

( c )  政 府 認 為 可 強 制 配 偶 作 證 的 罪 行 一 覽 表 ； 以 及

( d )  海 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經 驗 和 這 些 國 家 類 似 法 例 的 發 展
情 況 的 資 料 文 件 。

3 . 現 隨 附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。

4 . 政 府 已 經 把 上 述 資 料 送 交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律 師 會 ， 以 便 他

們 提 供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現 正 等 待 這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的 回 應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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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

( a ) 《 1 9 9 0 年刑事訴訟程序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

(b ) 政府在公眾諮詢期收集得的書面意見



( b ) 政府在公眾諮詢期收集得的書面意見

1 )  香港家庭法律協會

2 )  香港大律師公會

3 )  香港律師會

4 )  資深大律師甘達文

5 )  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

6 ) 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

7 )  監護委員會

8 )  平等機會委員會

9 )  香港崇德會

1 0 )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

1 1 )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

1 2 )  善導會

1 3 )  香港小童群益會

1 4 )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

1 5 )  新界鄉議局

1 6 )  國際司法組織 (香港分會 )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

(c)(c)(c)(c) 政府認為具充分理由可以 制配偶作證的罪行列表



( c ) 可強制配偶作證的罪行

政 府 認 為 只 有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， 夫 婦 一 方 才 可 受 強 制 指 證 他 或 她 的

配 偶 被 告 人 或 配 偶 的 同 案 被 告 (為 控 方 作 證 )， 或 為 同 案 被 告 作 證 －

控 罪 涉 及 襲 擊 、 傷 害 或 威 脅 傷 害 被 告 人 的 妻 子 或 丈 夫 ； 或 襲 擊 、 傷 害

或 威 脅 傷 害 該 家 庭 的 子 女 ， 或 引 致 該 子 女 死 亡 ， 而 在 關 鍵 時 間 內 有 關

子 女 未 滿 1 6 歲 ；

控 罪 屬 於 性 罪 行 *， 受 害 人 是 該 家 庭 的 子 女 ， 而 在 關 鍵 時 間 內 有 關 子 女

未 滿 1 6 歲 ； 以 及

控 罪 指 被 告 試 圖 或 串 謀 作 出 ， 或 協 助 、 教 唆 、 勸 使 、 誘 使 或 煽 動 他 人

作 出 上 述 ( a )或 ( b )段 所 列 的 罪 行 。

* “性 罪 行 ”是 指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V I 或 第 X I I 部 分 指

明 的 罪 行 。 有 關 罪 行 為 －

第 V I 部

男 子 亂 倫 ，

1 6 歲 或 以 上 女 子 亂 倫

第 X I I 部

強 姦 ，

未 經 同 意 下 作 出 的 肛 交 ，

意 圖 作 出 肛 交 而 襲 擊 ，

由 2 1 歲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與 2 1 歲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，

與 2 1 歲 以 下 女 童 作 出 肛 交 ，

與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，

非 私 下 作 出 的 同 性 肛 交 ，

促 致 他 人 作 出 同 性 肛 交 ，



由 2 1 歲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或 與 2 1 歲 以 下 男 子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

男 子 與 男 性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

男 子 與 男 子 非 私 下 作 出 的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

促 致 男 子 與 男 子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

獸 交 ，

以 威 脅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，

以 虛 假 藉 口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，

施 用 藥 物 以 獲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，

猥 褻 侵 犯 ，

與 年 齡 在 1 3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，

與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，

與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性 交 ，

拐 帶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，

拐 帶 年 齡 在 1 8 歲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為 使 她 與 人 性 交 ，

拐 帶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離 開 父 母 或 監 獲 人 為 使 其 作 出 性 行

為 ，

販 運 他 人 進 入 或 離 開 香 港 ，

控 制 他 人 而 目 的 在 於 使 他 與 人 非 法 性 交 或 賣 淫 ，

導 致 賣 淫 ，

促 致 年 齡 在 2 1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與 人 非 法 性 交 ，

促 致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與 人 非 法 性 交 ，

禁 錮 他 人 為 使 他 與 人 性 交 或 禁 錮 他 人 於 賣 淫 場 所 ，

導 致 或 鼓 勵 1 6 歲 以 下 女 童 或 男 童 賣 淫 ； 導 致 或 鼓 勵 他 人 與 其 性 交

或 向 其 猥 褻 侵 犯 ，



導 致 或 鼓 勵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賣 淫 ，

依 靠 他 人 賣 淫 的 收 入 為 生 ，

經 營 賣 淫 場 所 ，

准 許 年 齡 在 1 3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或 男 童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 處 所 或 船 隻

以 與 人 性 交 ，

准 許 青 年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 處 所 或 船 隻 以 作 出 性 交 、 賣 淫 、 肛 交

或 同 性 性 行 為 ，

准 許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 處 所 或 船 隻 以 作 出

性 交 、 賣 淫 或 同 性 性 行 為 ，

出 租 處 所 以 供 用 作 賣 淫 場 所 ，

租 客 等 准 許 處 所 或 船 隻 經 營 作 賣 淫 場 所 ，

租 客 等 准 許 處 所 或 船 隻 用 作 賣 淫 ，

向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的 兒 童 作 出 猥 褻 行 為 ，

為 不 道 德 目 的 而 唆 使 他 人 ，

公 開 展 示 宣 傳 賣 淫 的 標 誌 ，

在 公 眾 地 方 的 猥 褻 行 為 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

(d ) 海 外普通 法司法 管轄區 的經驗 和 這些國家類似法例 的發展

情況的資料文件



( d ) 海 外普通 法司法 管轄區 的經驗 和 這些國家類似法例 的發展

情況

( 1 ) 英格蘭

1 . 被 告 人 配 偶 的 作 證 資 格 和 可 否 強 制 作 證 問 題 必 須 以 《 1 9 8 4 年 警 察

及 刑 事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8 0 條 為 依 歸 (附 錄 A )

2 . 拫 據 第 8 0 ( 1 ) ( a )條 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 資 格 為 控 方 作 證 ， 但 不 得 抵 觸

第 8 0 ( 4 )條 的 規 定 (即 假 若 丈 夫 與 妻 子 被 共 同 控 以 同 一 罪 行 ， 除 非 作 證 的

配 偶 不 會 在 審 訊 中 被 判 有 罪 ， 否 則 配 偶 沒 有 資 格 或 不 能 被 強 制 就 有 關

罪 行 作 證 )。 根 據 第 8 0 ( 1 ) ( b )條 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 資 格 為 被 告 人 或 與 被

告 人 被 共 同 控 以 同 一 罪 行 的 人 作 證 。

3 . 拫 據 第 8 0 ( 2 )條 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可 以 被 強 制 為 被 告 人 作 證 ， 但 不 得

抵 觸 第 8 0 ( 4 )條 的 規 定 (見 上 文 )。

4 . 根 據 第 8 0 ( 3 )條 ， 在 不 抵 觸 第 8 0 ( 4 )條 的 情 況 下 (見 上 文 )， 被 告 人 的

配 偶 只 可 以 就 某 些 指 明 罪 行 ， 被 強 制 為 控 方 或 與 被 告 人 被 共 同 控 以 同

一 罪 行 的 人 作 證 。 有 關 的 指 明 罪 行 包 括 襲 擊 或 傷 害 或 威 脅 傷 害 被 告 人

的 配 偶 或 1 6 歲 以 下 的 人 ， 對 1 6 歲 以 下 的 人 作 出 的 性 罪 行 ， 以 及 企 圖

或 串 謀 作 出 上 述 罪 行 。

( 2 ) 加拿大

5 . 根 據 《 加 拿 大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4 ( 1 )條 (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B )， 被 告人 的 配 偶 有 資 格

也 可 被 強 制 為 被 告 人 作 證 。 不 過 ， 假 如 被 告 人 配 偶 的 證 供 可 能 損 害 被

告 人 ， 則 該 配 偶 便 沒 有 資 格 為 同 案 的 其 他 被 告 人 作 證 [ R .  v  T h o m p s o n

( 1 8 7 2 ) ,  1 2  C o x  C . C .  2 0 2 ]。 但 如 果 所 作 證 供 不 會 損 害 被 控 的 配 偶 ， 則 有

資 格 並 可 被 強 制 為 同 案 的 其 他 被 告 人 作 證 [ R .  v  B a r l e t t  ( 1 8 4 4 ) ,  1  C o x

C . C .  1 0 5 ]。



6 . 根 據 第 4 ( 2 )條 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無 須 取 得 被 告 人 的 同 意 ， 也 有 資 格

並 可 被 強 制 就 下 列 指 明 罪 行 為 控 方 指 證 被 告 人 。 有 關 控 罪 可 以 是 訂 明

的 企 圖 或 實 質 罪 行 ， 包 括 性 騷 擾 、 提 出 作 性 接 觸 的 要 求 、 性 虐 待 、 亂

倫 、 獸 交 、 令 兒 童 道 德 敗 壞 、 流 浪 、 不 履 行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職 責 、 遺 棄

兒 童 、 猥 褻 行 為 、 性 侵 犯 、 拐 帶 、 重 婚 和 多 配 偶 婚 姻 等 。

7 . 根 據 第 4 ( 3 )條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被 強 制 披 露 在 婚 姻 期 間 其 配 偶 向 他 或

她 所 傳 達 的 任 何 信 息 。

8 . 根 據 第 4 ( 4 )條 ， 假 如 投 訴 人 或 受 害 人 年 齡 在 1 4 歲 以 下 ， 被 告 人 的

配 偶 無 須 取 得 被 告 人 的 同 意 ， 也 有 資 格 並 可 被 強 制 就 指 明 罪 行 ， 為 控

方 指 證 被 告 人 。 這 些 罪 行 包 括 刑 事 疏 忽 導 致 死 亡 、 一 級 及 二 級 謀 殺 、

誤 殺 、 殺 嬰 、 企 圖 謀 殺 和 襲 擊 。

( 3 ) 新西蘭

9 . 根 據 《 1 9 0 8 年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5 ( 2 ) ( b )條 (附 錄 C )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

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為 辯 方 作 證 人 。 不 過 除 非 是 被 告 人 提 出 申 請 ， 否 則 ，

不 得 依 據 該 款 傳 召 被 告 人 配 偶 作 證 。

1 0 . 根 據 第 5 ( 3 )條 ， 如 控 罪 涉 及 針 對 配 偶 的 罪 行 、 重 婚 、 有 關 配 偶 財

產 或 殘 酷 對 待 兒 童 ， 被 告 人 配 偶 有 資 格 但 不 可 被 強 制 為 控 方 作 證 。

1 1 . 第 5 ( 4 )條 規 定 ， 被 告 人 的 妻 子妻 子妻 子妻 子 有 資 格 就 若 干 指 明 罪 行 為 控 方 作

證 ， 如 果 有 關 罪 行 是 針 對 或 聲 稱 針 對 被 告 人 或 妻 子 的 子 女 或 孫 或 外 孫

作 出 ， 而 且 犯 罪 時 ， 有 關 的 子 女 或 孫 或 外 孫 未 滿 2 1 歲 ， 且 受 被 告 人 或

妻 子 的 照 顧 。 這 些 指 明 罪 行 包 括 強 姦 、 企 圖 強 姦 、 亂 倫 、 與 受 照 顧 或

保 護 的 女 童 性 交 、 與 1 2 歲 以 下 女 童 性 交 、 向 1 6 歲 以 下 女 童 作 猥 褻 行

為 ， 以 及 非 禮 女 性 或 女 童 。



( 4 ) 澳大利亞

1 2 . 在 普 通 法 上 ， 配 偶 一 般 都 沒 有 作 證 資 格 ， 除 非 指 稱 的 罪 行 屬 叛 逆

罪 或 暴 力 對 待 配 偶 罪 行 。 不 過 ，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成 文 法 一 般 都 訂 明

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 作 證 資 格 。 至 於 在 刑 事 案 件 中 可 否 強 制 配 偶 作 證 則 各

司 法 管 轄 區 都 有 不 同 做 法 。

澳 大 利 亞 聯 邦

1 3 . 根 據 《 1 9 9 5 年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1 2 條 (附 錄 D )， 配 偶 有 資 格 也 可 被 強

制 為 控 方 作 證 。

1 4 . 第 1 8 條 訂 明 配 偶 可 反 對 為 控 方 作 證 。 假 如 法 庭 裁 斷 為 控 方 作 證 對

作 證 配 偶 或 配 偶 與 被 告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能 造 成 損 害 ， 而 損 害 的 性 質 或

程 度 遠 超 於 讓 配 偶 作 證 帶 來 的 好 處 ， 則 法 庭 必 須 接 納 該 項 反 對 。 (第

1 8 ( 6 )條 )。

1 5 . 第 1 9 條 規 定 ， 第 1 8 條 不 適 用 於 澳 大 利 亞 首 都 地 區 法 律 下 的 指 明

罪 行 ， 當 中 包 括 傷 害 1 6 歲 以 下 的 人 的 身 體 、 性 罪 行 、 危 害 受 僱 兒 童 、

疏 忽 照 顧 兒 童 、 未 經 授 權 把 兒 童 帶 走 ， 以 及 家 庭 暴 力 等 罪 行 。

澳 大 利 亞 首 都 地 區

1 6 . 根 據 《 1 9 7 1 年 證 據 法 令 》 (法 令 )第 6 6 ( 1 )條 (附 錄 E )的 一 般 規 則 ，

除 了 第 6 6 ( 3 )條 指 定 的 例 外 情 況 ， 在 刑 事 訴 訟 中 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 資 格

但 不 可 被 強 制 為 控 方 作 證 。 第 6 6 ( 3 )條 規 定 的 例 外 情 況 為 ： 假 如 控 罪 涉

及 傷 害 人 身 罪 或 性 侵 犯 1 6 歲 以 下 兒 童 的 罪 行 、 或 危 害 受 僱 兒 童 罪 、 或

家 庭 暴 力 等 罪 行 ， 則 可 強 制 配 偶 在 刑 事 訴 訟 中 為 控 方 作 證 。

新 南 威 爾 士

1 7 . 根 據 《 1 9 9 5 年 證 據 法 令 (新 南 威 爾 士 )》 第 1 2 條 (附 錄 F )， 配 偶 有

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為 控 方 作 證 。



1 8 . 《 1 9 9 5 年 證 據 法 令 (新 南 威 爾 士 )》 第 1 8 條 (附 錄 F )與 澳大 利 亞 聯 邦

的 《 1 9 9 5 年 證 據 法 令 》 第 1 8 條 的 條 文 相 同 (見 上 文 第 1 4 段 及 附 錄 D )。

因 此 ， 配 偶 也 可 反 對 在 新 南 威 爾 士 以 證 人 身 分 為 控 方 作 證 (第 1 8 ( 7 )條 )。

1 9 . 第 1 9 條 訂 明 ， 第 1 8 條 並 不 適 用 於 《 1 9 9 8 年 兒 童 及 少 年 人 (照 顧 及

保 護 )法 令 (新 南 威 爾 士 )》 第 2 2 2 條 (危 害 受 僱 兒 童 罪 )、 第 2 2 3 條 (若 干

獲 批 准 聘 用 兒 童 的 僱 主 )、 第 2 2 7 條 (虐 待 兒 童 及 少 年 人 )或 第 2 2 8 條

(疏 忽 照 顧 兒 童 及 少 年 人 )所 指 的 若 干 罪 行 。

2 0 . 《 1 9 8 6 年 刑 事 程 序 法 令 》 第 1 0 4 條 (附 錄 F )規 定 ， 假 如 法 庭 信 納

配 偶 並 非 因 受 到 恐 嚇 而 拒 絕 作 證 ， 又 確 立 事 實 的 證 據 對 案 情 相 對 並 不

重 要 ， 或 者 有 其 他 證 據 可 以 確 立 那 些 事 實 ， 加 上 罪 行 屬 輕 微 性 質 ， 則

可 豁 免 配 偶 作 證 。

北 部 地 區

2 1 . 依 據 《 證 據 法 令 (北 部 地 區 )》 第 9 ( 5 )條 (附 錄 G )， 在 所 有 法 律 程 序

中 即 使 沒 有 被 告 人 的 同 意 ， 也 可 強 制 被 告 人 配 偶 為 控 方 或 辯 方 作 證 。

另 根 據 第 9 ( 6 )條 ， 配 偶 有 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披 露 在 婚 姻 期 間 夫 婦 間 傳 達

的 任 何 信 息 。

昆 士 蘭

2 2 . 根 據 《 1 9 9 7 年 證 據 法 令 (昆 士 蘭 )》 第 8 ( 1 )條 (附 錄 H )， 每 名 被 告 人

的 配 偶 都 有 資 格 為 控 方 或 辯 方 作 證 。 只 有 當 控 罪 涉 及 附 表 2 所 載 的 罪

行 是 對 1 6 歲 以 下 的 人 作 出 時 ， 則 如 法 令 第 8 ( 4 )條 所 規 定 ， 才 可 強 制 配

偶 為 控 方 或 辯 方 作 證 。 附 表 2 所 列 罪 行 包 括 ： 性 罪 行 、 殺 人 或 侵 害 人

身 罪 等 。

南 澳 大 利 亞

2 3 . 根 據 《 1 9 2 9 年 證 據 法 令 (南 澳 大 利 亞 )》 第 2 1 ( 1 )條 (附 錄 I )， 被 告

人 的 配 偶 是 “近 親 ”， 一 般 都 有 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為 控 方 或 辯 方 作 證 。 但

第 2 1 ( 2 )條 訂 明 ， 配 偶 “可 以 向 法 院 申 請 豁 免 指 證 ”被 告 人 。 在 酌 情 決 定



是 否 “完 全 或 部 分 ”豁 免 配 偶 作 證 時 ， 法 官 須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不 給

予 豁 免 對 損 害 配 偶 和 婚 姻 關 係 的 風 險 (第 2 1 ( 3 )條 )。 然 而 ， 即 使 會 有 這

類 風 險 ， 法 庭 也 可 基 於 罪 行 的 性 質 和 嚴 重 性 和 配 偶 證 供 的 重 要 性 而 拒

絕 批 准 豁 免 。 ( T r z e s i n s k i 訴 D a i r e ( 1 9 8 6 )  2 1  A  C r i m  R )

塔 斯 馬 尼 亞

2 4 . 根 據 《 1 9 1 0 年 證 據 法 令 (塔 斯 馬 尼 亞 )》 第 8 5 ( 3 A )條 (附 錄 J )， 如 某

人 在 被 告 人 觸 犯 指 稱 罪 行 時 與 被 告 人 已 有 婚 姻 關 係 ， 但 在 審 訊 時 已 沒

有 婚 姻 關 係 ， 該 人 可 被 強 制 在 刑 事 訴 訟 中 指 證 被 告 人 或 同 案 被 告 人 。

2 5 . 除 第 8 5 ( 7 )條 及 8 6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某 人 如 在 指 稱 罪 行 發 生 時 和 被

告 人 受 審 時 與 被 告 人 已 有 婚 姻 關 係 ， 則 不 可 被 強 制 在 刑 事 訴 訟 中 作

證 。 第 8 5 ( 7 )條 列 明 可 以 強 制 配 偶 作 證 的 罪 行 包 括 ： 亂 倫 、 對 1 6 歲 以

下 兒 童 所 犯 的 若 干 罪 行 (性 罪 行 、 拐 帶 、 纏 擾 和 襲 擊 )、 暴 力 對 待 或 威 脅

暴 力 對 待 1 6 歲 以 下 兒 童 、 暴 力 對 待 或 威 脅 暴 力 對 待 配 偶 ， 以 及 侵 奪 配

偶 財 產 的 罪 行 。 第 8 6 條 列 明 配 偶 可 被 強 制 作 證 的 程 序 ， 包 括 以 公 訴 程

序 強 制 執 行 民 事 權 利 。

維 多 利 亞

2 6 . 根 據 《 1 9 5 8 年 證 據 法 令 (維 多 利 亞 )》 第 2 4 條 (附 錄 K )， 配 偶 一 般

都 有 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作 證 。 《 1 9 5 8 年 證 據 法 令 (維 多 利 亞 )》 第 4 0 0 ( 3 )

條 (附 錄 K )訂 明 ， 假 如 法 庭 信 納 取 得 配 偶 證 供 的 社 會 利 益 ， 並 不 能 補 償

對 被 告 人 與 配 偶 關 係 可 能 造 成 的 損 害 ， 或 者 強 制 證 人 作 證 顯 然 過 於 嚴

苛 ， 則 法 院 便 須 豁 免 配 偶 為 控 方 作 證 。

西 澳 大 利 亞

2 7 . 根 據 《 1 9 0 6 年 證 據 法 令 (西 澳 大 利 亞 )》 第 9 ( 1 ) ( a )及 ( b )條 (附 錄

L )， 被 告 人 的 配 偶 有 資 格 也 可 被 強 制 分 別 為 控 方 、 被 告 人 或 任 何 與 被

告 人 一 同 受 審 的 人 作 證 。



2 8 . 根 據 第 9 ( 1 ) ( c )條 ， 只 有 當 被 告 人 被 控 觸 犯 附 表 2 (附 錄 L )所 述 條 文

下 的 罪 行 ， 或 觸 犯 侵 奪 配 偶 財 產 罪 行 時 ， 才 可 以 強 制 配 偶 為 控 方 作

證 。

2 9 . 納 入 附 表 2 的 罪 行 包 括 ： 《 刑 法 》 所 指 的 罪 行 (性 罪 行 、 侵 害 人 身

的 罪 行 ， 以 及 虐 待 兒 童 等 )、 《 1 9 7 4 年 道 路 交 通 法 令 (西 澳 大 利 亞 )》 所

指 的 罪 行 (危 險 駕 駛 和 鹵 莽 駕 駛 等 )、 《 1 8 9 2 年 警 察 法 令 (西 澳 大 利 亞 )》

所 指 的 罪 行 (疏 忽 、 不 小 心 或 狂 亂 駕 駛 或 騎 單 車 )、 《 1 9 4 7 年 兒 童 福 利

法 令 (西 澳 大 利 亞 )》 所 指 的 罪 行 (行 為 不 當 或 疏 忽 導 致 兒 童 成 為 少 年 犯

或 需 要 受 照 顧 和 保 護 )， 以 及 《 1 9 8 1 年 濫 用 藥 物 法 令 (西 澳 大 利 亞 )》 所

指 的 罪 行 (可 公 訴 罪 行 )。

法 定 條 文 列 表

3 0 . 為 方 便 議 員 審 議 ， 現 將 上 述 普 通 法 適 用 區 中 有 關 配 偶 有 資 格 也 可

被 強 制 作 證 的 法 定 條 文 列 表 載 於 附 錄 M。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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